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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

大商所交割基本概念介绍





PART B

品种简介及交割标准



聚丙烯品种介绍

• 聚丙烯(PP)是五大通用合成树脂之一，是合成树脂中消费增速最快、用途最广的
品种。按聚合物可分为均聚PP（由丙烯聚合而成）和共聚PP（由丙烯和乙烯共
同聚合而成）。

白色颗粒，无臭无毒，耐热
耐腐蚀，拉伸性能好，易加工

用途 编织制品 塑料制品 包装膜 无纺布 管材

PP原料
窄带类

（拉丝级PP） 注塑类 薄膜类 纤维类 挤出类

消费占比 42% 23% 19% 8% 4%



聚丙烯期货合约

最后交易日闭市后未平仓合
约自动进入一次性交割



聚丙烯交割标准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的聚丙烯质量指标。
　　1.2 本标准适用于大连商品交易所聚丙烯期货合约交割标准品。
　　2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79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12670 聚丙烯（PP）树脂
　　3 术语和定义
　　应符合GB/T 12670及其引用标准中术语和定义的有关规定。
　　4 技术要求
　　4.1 聚丙烯为本色颗粒，无杂质。
　　4.2 聚丙烯质量指标应符合表1要求。



4.2.1聚丙烯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应大于等于2.5，且小于等于4.0 g/10min，产品的MFR与标称值的

偏差不超过标称值的30%。

　　5 试验方法

　　5.1 取样要求按GB/T 6678和GB/T 6679执行。

　　5.2 质量指标检验按GB/T 12670执行。

　　6 标志、包装和贮存

　　6.1 标志

　　聚丙烯外包装袋上应有明显的标志。标志内容包括：商标、生产厂名称、标准号、产品名称、牌

号、生产日期、批号和净含量等。

　　6.2 包装

　　使用原生产厂家或者其认可的包装，袋装产品每袋净重25±0.2Kg。包装材料应保证产品在多次运

输、码放、贮存时不污染和泄漏，并能防潮、防尘。

　　6.3 贮存

　　聚丙烯应存放在通风、干燥、清洁并有良好消防设施的仓库内，贮存时，应远离热源，防止阳光

直接照射，禁止在露天堆放。

　　7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大连商品交易所负责解释。

聚丙烯交割标准



PART C

交割业务流程介绍



交割双方业务流程

买方

卖方

交割

交割预报

商品入库

商品检验

注册仓单

收取货款

开具发票

准备货款

接收发票

注销仓单

商品出库





交割预报注意事项

u货主向指定交割仓库发货前，必须到交易所办理交割预报。未办理交割预报入库

的商品不能用于交割。

u交易所会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应的审批工作。

u交割预报自办理之日起有效，有效期为30个自然日。预报定金在交易所审批日结

算时从客户账户扣取，在有效期内按交割预报执行的，交割预报定金在商品入库后

予以返还；部分执行的，按实际到货量返还；未按预报执行的，交割预报定金不予

返还，未返还的交割预报定金罚没给对应指定交割仓库。预报订金返还、罚没与是

否注册无关，预报订金罚没给仓库。

u交割商品入库后，客户应通知我司办理返还交割预报定金。

u已经交割过的商品如在原指定交割仓库继续进行交割，不需办理交割预报；标准

仓单注销后在原库重新申请注册，无需再次办理交割预报。

u客户应在账户中预留足额的可用资金用于支付预报定金。

u交割预报入库的商品经检验不合格，无法注册仓单，客户可以办理预报定金清退。



大商所仓单业务的注意事项

u客户获取标准仓单的途径有三种：注册生成、交割买入、转让买入。

u仓单的主要用途：实物交割、交易、转让、充抵、冲抵、提货。

u客户办理标准仓单充抵保证金的，充抵的期限不得超过该有价证券的有效期限，

并且每次充抵保证金的金额不得低于10万元，每次充抵最长期限为6个月。期满再次

充抵的，应当重新办理手续。

u仓单充抵保证金的金额不得高于以下标准中的较低值：

　　(一) 以基准价计算的仓单市值的80％万位取整；（基准价为充抵日前一交易日

该标准仓单对应品种最近交割月份期货合约的结算价）

　　(二) 客户交易账户中的实有货币资金的4倍。

  充抵金额不能支付亏损、费用、税金和货款，不能提前现金。充抵期间基准价涨跌

幅度超过10%时，交易所可以对充抵额度进行调整。

u充抵手续费按充抵金额年利率1.8%收取，按日计提，充出当日结算时收取。

u标准仓单冲抵交易保证金（交仓单）：标准仓单交到交易所后，与其所示数量相

同的最近交割月卖持仓交易保证金在结算时不再收取，暂无需收取手续费。

标准仓单分为仓库标准仓单和厂库标准仓单。





期转现交割流程

期转现种类 申请及批复 提交材料 双方义务 货款交收 交割费用

标准仓单

期转现

交易日11：30前提出申

请，交易所在申请的当

日内予以审批

期转现申请；现货买卖

协议；相关的货款证明；

相关的标准仓单、入库

单、存货单等货物持有

证明

批准日11:30前，卖方会

员应将相应数量的标准仓

单交到交易所；买方会员

应将按协议价格计算的全

额货款划入交易所账户

仓单交收和货款支付

由交易所负责办理

按该品种交割手

续费标准收取

非标准仓单

期转现

交易所在收到申请后的

三个交易日内予以审批

期转现申请；现货买卖

协议；相关的货款证明；

相关的入库单、存货单

等货物持有证明

交易双方在现货交易结束

后向交易所提交货物交收

和货款支付证明,交易所

有权进行监督和核查

货物交收和货款支付

由交易双方自行协商

确定，交易所不承担

保证责任

按该品种交易手

续费标准收取 





一次性交割流程

 一次性交割流程第一日是标准仓单提交日。      最后交易日后第一个交易日闭市前，卖方会员应当将与其交割月份合约持仓相对应的全部标准仓单交到交易所，当日闭市后，交易所会把交割保证金退还给已经提交仓

单的卖方户，并公布各交割仓库交割品种与标准仓单数量信息。

一次性交割流程第二日是配对日。

         

最后交易日后第二个交易日闭市前，买方可以根据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提出交割

意向申报。买方可以申报两个交割意向 ,

包括第一意向和第二意向，其优先性顺序为：

对任一买方，先考虑其第一意向，第一意向未得到满足或未全部得到满足，再考虑其第二意向；对任一交割仓库，先考虑将该仓库作为第一意向的买方，若有剩余仓单，再考虑将该仓库作为第二意向的买方。 

一次性交割流程第三日是交收日，即最后交割日（最后交易日后第三个交易日）。

         

最后交割日闭市前，买方会员应当补齐与其交割月份合约持仓相对应的差额货款。

　　最后交割日闭市后，交易所将卖方会员提交的标准仓单交付买方会员。　　对于鸡蛋以及交收标的为保税铁矿石以外的品种，交易所将货款的 80%

付给卖方会

员，余款在卖方会员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结清；对于铁矿石品种，交收标的为保税商品的，交易所将货款的 80%

付给卖方会员，余款在卖方会员提交了其他形式的发票

或者交易所认可的其他单据后结清。  



一次性交割流程一览表

操作步骤
买方 卖方

货款 发票 仓单 货款 发票 仓单

最后交易日

（闭市后）

配对买持仓的交
易保证金转为交
割预付款

- -
-

- -

标准仓单提交
日

- - - -

早上11点前交齐
全部标准仓单，
当天结算清退交
割保证金

配对日 - -
提出意向
申报

- -

交收日

（最后交割日）

早上10点前支付
剩余交割货款

收到标准
仓单

收到80%的交割货款

配对日后1个
交易日内

向卖方提交开票
信息

接收买方开票
信息

配对日后7个
交易日内

- 接受发票 - 收到20%的交割货款
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至买方

-



一次性交割注意事项

u因交易所对临近交割月合约有投机持仓量的限制，若客户交割量较大，超出了交

割月持仓的限制，应提前向我司提出套保持仓额度申请。

u对于卖方客户，若还没有持有仓单，需提前联系我司办理交割预报、仓单注册等

事宜，否则有可能会因为未能按时生成仓单而造成交割违约。

u一次性交割配对日闭市后，交易所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细则》第四十八条

规定的配对规则进行交割配对，配对结果一经确定，买卖双方不得变更。买方最终

分配到的仓单可能与其交割意向不一致。

u若买方可通过仓单串换（仅试点的品种及集团）、仓单转让、交割等方式对不合

意的仓单进行处理。

u卖方客户未在规定时间提交增值税专用（普通）发票的，需向买方支付滞纳金。

u客户因持有仓单产生仓储费的，需在期货账户中预留足额的仓储费，以备交易所

在每月第一个交易日进行扣划。



两种交割方式对比



增值税专用发票流转

u货款专票由实物交割的卖方客户向买方客户开具。

u配对日后，买交割客户需向我司提交三证（若已三证合一，则提供营业执照）扫

描件以及盖有公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信息，若对发票有特殊要求（如品名），

也应在开票信息中注明，由我司将开票信息及要求转交配对的卖方期货公司会员。

u货款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好后，卖方客户转交卖方期货公司，由买卖双方期货公司

出市代表在交易所完成交收，交收日当日结算时，交易所把20%余款划拨至卖方账户。

u配对日后7个交易日内，卖方客户应当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买方客户。逾期交易

所向卖方客户按货款金额每日0.5‰的比例收取滞纳金，补偿给买方客户；超过30个

自然日，卖方客户仍未提交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视作不交增值税专用发票，交易所

按国家税收政策规定计算的增值税税额收取赔偿金，与滞纳金一并补偿给买方客户。

上述款项从该客户在交易所预留的交割货款金额余额中扣除，剩余货款属于卖方会

员。买卖双方另有约定的，遵其约定。

u客户持有标准仓单后，需要向仓库缴纳仓储费，仓库向客户开具仓储费发票，由

我司出市代表在交易所领取并邮寄给客户。



仓单注销提货

注意事项

　  （1）商品出库时，持有《提货通知单》或者提货密码的货主应当在实际提货日3个自然日前与指

定交割仓库联系有关出库事宜，并在标准仓单注销日后10个工作日内（含当日）到指定交割仓库提货。

　　（2）货主应当在交易所规定的期间内提货，逾期未提货的，标准仓单相应的期货商品转为现货，

指定交割仓库不保证全部商品质量符合期货标准。

　　（3）标准仓单相应的期货商品转为现货后，如需再次生成标准仓单，应当按照期货合约标准重新

检验，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4）聚丙烯标准仓单在每年的3月份最后1个交易日之前应当进行标准仓单注销。



PART D

聚丙烯交割相关信息



交割常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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